新技术、新项目及临床科研项目

损害处置预案
为大力引进新技术、新项目，让科学技术成果更好地为人们的身体健康服务，加强对新技术、新项目开展的管理，制定本预案。
一、成立新技术、新业务损害处置组织
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为新技术、新项目和临床科研项目损害处置机构，由医务科具体组织协调处置。
二、建立新技术、新业务损害报告程序
在开展新技术、新项目和临床科研项目中使用医疗技术的工作中，发现患者发生健康损害，第一时间报告本科室主任，亦可同时报告医务科。科主任在得知或发现患者发生健康损害后，应立即向医务科报告。






三、设置新技术、新项目损害处置程序
医务科在接到因新技术、新项目和临床科研项目造成的患者身体健康损害的报告后，向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报告后，立即下科室，了解损害情况，并作出初步判断后，组织相关专业的本院专家进行会诊，将会诊的情况上报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，在有必要的情况下，可以请上级医院相关专家来院会诊。根据会诊意见，拟定周全的治疗、护理计划，将患者的身体健康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。医务科根据实际情况报告院科技委员会，由科技委员会决定是否启动新技术、新项目中止流程。








接受新技术、新业务项目治疗的患者发生了健康损害





本科室主任





患者家属报告





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





经治医师或当班护士





医务科长





接受新技术、新业务项目治疗的患者发生了健康损害





医务科长





现场了解患者的损害情况





医务科长





组织本院相关专家或上级医院相关专家会诊





拟定周全的治疗、护理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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